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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和政策
❖ 导向

❖ 最优惠的科研政策，最宽松的科研环境，最浓郁的科研氛围

❖ 政策

❖ 《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管理制度汇编》（科研处编印，2018.7）

❖ 《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字〔2019〕25号）

❖ 《德州学院科研⼯作折合教学⼯作量暂⾏办法》（德院校办字〔2019〕14号）

❖ 《德州学院关于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德院政字〔2019〕48号） 

❖ 以上政策均可在OA系统中下载



政策要点

❖ 1.全省⼒度最⼤的课题配套政策——《德州学院科学研究计划管理条例》（德
院政字[2012]5号）

❖ 第⼗⼆条 为激励科研⼈员申报项⽬，凡列⼊地市级以上计划的科研项⽬，学
校将根据不同级别按不同⽐例追加配套课题经费。

❖ 第⼗三条 以德州学院为第⼀申报单位，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者，学校
按到位经费的100%进⾏匹配（理⼯类课题以30万元为上限，社科类课题以
15万元为上限）。



政策要点

❖ 1.全省⼒度最⼤的课题配套政策——《德州学院科学研究计划管理条例》（德院政
字[2012]5号）

❖ 第⼗四条 以德州学院为第⼀申报单位，获得省教育厅及省直各个厅局、省教科
所、市科技局等的各类课题，学校分别按到位经费的20%（社科类）、10%（理
⼯类）进⾏匹配。

❖ 第⼗五条 对于上级下达⽆资项⽬，项⽬下达部门提供建议资助数的，经学校研
究同意的，即按建议资助数进⾏资助；项⽬下达部门未提供建议数的，对于获得
国家级、省部级⾃筹经费课题者，学校参照同类课题经费适当进⾏资助。市厅级
⽆资项⽬，学校按照校级课题额度进⾏匹配。



政策要点

❖ 2.突出标志性成果奖励⼒度——《德州学院科研奖励办法》（德院政字[2018]65号）

❖ 第⼆条 我校科研奖励分为科研获奖奖励、科研成果奖励、科研项⽬奖励等3
种。

❖ 第四条 我校作为第⼀署名单位获得以上（注：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科研
奖励的，学校分别按照获奖⼈员实际奖⾦数额的10倍（国家级）和2倍（省部级
及以下）发放奖励；我校作为参加单位获奖的，分别依据单位排名顺序按第⼀
署名单位奖励标准的1/2、1/3、1/4……折算奖励。

❖ 第五条 专项奖励，主要包括⾳乐、美术作品和体育⽐赛奖励（略）。



政策要点

❖ 2.突出标志性成果奖励⼒度——《德州学院科研奖励办法》（德院政字[2018]65号）

❖ 第六条 学术论⽂奖励

❖ 1.发表在《SCIENCE》、《NATURE》、《CELL》上的论⽂，我校为第⼀
署名单位、我校教师为⾸位作者，每篇发放奖励50万元。我校为第2-5位署名
单位的,分别奖励我校署名⼈员5万元、4万元、3万元、2万元。

❖ 发表在《SCIENCE》、《NATURE》、《CELL》等⼦刊上且影响因⼦超过
10的学术论⽂，我校为第⼀署名单位、我校教师为⾸位作者，每篇发放奖励
10万元。



政策要点

❖ 2.突出标志性成果奖励⼒度——《德州学院科研奖励办法》（德院政字[2018]65号）

❖ 第六条 学术论⽂奖励

❖ 2.SCI/SSCI检索源期刊中⼀区收录论⽂、《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论⽂，每篇发放奖励5万元。

❖ 3.SCI/SSCI检索源期刊中⼆区期刊收录论⽂、《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收录论⽂、新华
⽂摘全⽂转载的期刊论⽂、CSSCI来源期刊中各学科排名第⼀位的期刊论⽂，每篇发放奖励2
万元。

❖ 4.SCI/SSCI检索源期刊中三区期刊收录论⽂、《新华⽂摘》摘要论点、《中国社会科学⽂
摘》、《⾼校⽂科学术⽂摘》全⽂转载、《⼈⼤报刊复印资料》全⽂复印的论⽂、CSSCI来
源期刊中各学科前20%（四舍五⼊）的期刊论⽂，每篇发放奖励1万元。



政策要点

❖ 2.突出标志性成果奖励⼒度——《德州学院科研奖励办法》（德院政字[2018]65号）

❖ 第六条 学术论⽂奖励

❖ 5.SCI/SSCI检索源期刊中四区期刊收录论⽂、⼯程索引（EI）核⼼版期刊收录论⽂、
《中国社会科学⽂摘》、《⾼校⽂科学术⽂摘》、《⼈⼤报刊复印资料》摘要论点的论
⽂，《⼈民⽇报》、《光明⽇报》理论版学术⽂章，CSSCI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论
⽂，A&HCI检索源期刊收录论⽂每篇发放奖励5000元。

❖ 6.上述学术论⽂必须是在正刊全⽂发表（2000字以上），⼀般书评、会议综述、通讯报
道、讨论纪要、知识介绍、⼈物访谈、试题、新闻材料等不予奖励。第2⾄5款所指学术
论⽂均须我校作为第⼀署名单位且我校教师（含兼职教师）为通讯作者或⾸位作者。



政策要点

❖ 2.突出标志性成果奖励⼒度——《德州学院科研奖励办法》（德院政字
[2018]65号）

❖ 第七条 学术专著奖励

❖ 在学校规定出版社（见《德州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管理办法》）出版的
学术著作（不含教材、编著、主编、科普、论⽂集等），按800元/万字奖
励。



政策要点

❖ 2.突出标志性成果奖励⼒度——《德州学院科研奖励办法》（德院政字[2018]65号）

❖ 第⼋条 应⽤技术成果奖励

❖ 1.发明专利（职务）：5000元/项；

❖ 2.通过第三⽅评价的项⽬：5000元/项（会议评价），2000元/项（通讯评价）；

❖ 3.领导签阅并转发的研究（咨询）报告：5万元（国家级领导），3万元（省部级
领导），1万元（市厅级领导）；

❖ 4.新药、新品种、标准：1-10万（略）。



政策要点
❖ 2.突出标志性成果奖励⼒度——《德州学院科研奖励办法》（德院政字[2018]65号）

❖ 第九条 纵向项⽬奖励

❖ 获得国家级科研项⽬，学校分别按到位经费的100%（⾃然科学类）和200%（⼈⽂社科类）发放奖
励（以30万元为上限）。获国家级⽆资项⽬，每项按3万元发放奖励。

❖ 获得教育部项⽬、省部级重点项⽬（含杰青、优青），学校按到位经费的100%发放奖励（以20万
元为上限）。

❖ 获得省部级项⽬，学校按到位经费的50%发放奖励（以5万元为上限）。获省部级⽆资项⽬，每项
按0.5万元发放奖励。

❖ 说明：（1）德州学院为第⼀单位，（2）科研项⽬奖励分为⽴项奖励和结项奖励（各占奖励总额
的50%），（3）⽴项奖励的纵向项⽬经费，不包括划拨给合作单位的经费。



政策要点

❖ 2.突出标志性成果奖励⼒度——《德州学院科研奖励办法》（德院政字
[2018]65号）

❖ 第⼗条 以德州学院作为第⼀单位获得的横向项⽬（理⼯科5万元、⽂科1万元
以上），学校按到位项⽬经费的10%对项⽬组进⾏奖励（以10万元为上
限）。

❖ 说明：奖励的横向项⽬经费，不包括划拨给协作单位的协作费和为委托⽅
购置设备的设备费。企（事）业单位员⼯培训、合作⼯程等⾮技术开发类
项⽬不在此奖励范围之内。



政策要点

❖ 2.突出标志性成果奖励⼒度——《德州学院科研奖励办法》（德院政字
[2018]65号）

❖ 第⼗⼆条 在“国家级项⽬”合作（协作）研究中，学校按到校经费的30%⽐例
为参与项⽬的我校成员发放奖励（以5万元为上限）。



政策要点

❖ 3.赋予科研⼈员更⼤⾃主权——《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德院政字
[2018]32号）、《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
字〔2019〕25号）、《德州学院关于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
（德院政字〔2019〕48号）

❖ （1）赋予更⼤技术⽅案决策权

❖ 科研项⽬执⾏期间，项⽬负责⼈根据科研活动实际情况，可以在不改变
研究或技术指标的前提下，⾃⾏组织论证，调整研究⽅案、技术路线和
项⽬组成员，报科研处备案。



政策要点

❖ 3.赋予科研⼈员更⼤⾃主权——《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德院政字[2018]32
号）、《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字〔2019〕25
号）、《德州学院关于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德院政字〔2019〕
48号）

❖ （2）优化预算编制管理

❖ ①简化预算编制内容。直接费⽤只需填列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费/
燃料动⼒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以及其
他⽀出等五类预算科⽬，不设⽐例限制。除设备费外，其他科⽬只提供基本
测算说明，不提供明细。间接费⽤只填列管理费和绩效⽀出两类预算科⽬。



政策要点

❖ 3.赋予科研⼈员更⼤⾃主权——《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德院政字
[2018]32号）、《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
字〔2019〕25号）、《德州学院关于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
（德院政字〔2019〕48号）

❖ （2）优化预算编制管理

❖ ②放开预算调剂权。在项⽬预算总额不变的情况下，项⽬负责⼈可根据
科研活动实际需要在项⽬实施过程中⾃主调整直接费⽤，不受预算科⽬
和⽐例限制，调整后的经费预算两周内报财务处和科研处备案。



政策要点

❖ 3.赋予科研⼈员更⼤⾃主权——《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德院政字[2018]32号）、
《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字〔2019〕25号）、《德州学
院关于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德院政字〔2019〕48号）

❖ （2）优化预算编制管理

❖ ③增加间接经费比例。⾃然科学类项⽬，扣除设备费后，500万元以下部分不超过
30%，500万元⾄1000万元部分不超过25%，1000万元以上部分不超过20%；对数学等
纯理论研究项⽬，间接经费⽐例相应增加10%。哲学社会科学类项⽬，20万元及以下
部分不超过50%，20万元⾄50万元的部分不超过40%，50万元⾄500万元的部分不超
过20%，500万元以上部分不超过13%。间接经费扣除管理费后全部⽤于课题组成员
绩效⽀出，由项⽬负责⼈根据贡献⾃主分配（项⽬配套经费不得⽤于绩效⽀出）。



政策要点

❖ 3.赋予科研⼈员更⼤⾃主权——《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德院政字
[2018]32号）、《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
字〔2019〕25号）、《德州学院关于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
（德院政字〔2019〕48号）

❖ （3）改进科研项⽬资⾦收⽀管理

❖ ①明确横向课题票据使用。横向科研项⽬经费，其来源为⾏政事业单位
财政性资⾦的,⽆需开具税务发票,委托单位凭加盖公章后的银⾏到账回
单⼊账。



政策要点

❖ 3.赋予科研⼈员更⼤⾃主权——《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德院政字
[2018]32号）、《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
字〔2019〕25号）、《德州学院关于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
（德院政字〔2019〕48号）

❖ （3）改进科研项⽬资⾦收⽀管理

❖ ②简化科研经费报销程序。纵向和横向科研经费由项⽬负责⼈签批报
销。校级课题经费⽀出由项⽬负责⼈和所在单位主要负责⼈或分管负责
⼈签批报销。



政策要点

❖ 3.赋予科研⼈员更⼤⾃主权——《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德院政字
[2018]32号）、《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
字〔2019〕25号）、《德州学院关于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
（德院政字〔2019〕48号）

❖ （3）改进科研项⽬资⾦收⽀管理

❖ ③扩⼤劳务费开支范围。科研项⽬组成员以外，参与项⽬研究的本科
⽣、研究⽣、博⼠后、访问学者、编制外⼈员以及聘⽤的在职研究⼈员、
退休返聘⼈员、科研辅助⼈员等的劳务费，均可在项⽬经费中列⽀。



政策要点

❖ 3.赋予科研⼈员更⼤⾃主权——《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德院政字
[2018]32号）、《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
字〔2019〕25号）、《德州学院关于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
（德院政字〔2019〕48号）

❖ （3）改进科研项⽬资⾦收⽀管理

❖ ④放宽公务卡结算限制。纵向和横向科研经费，只要符合主管部门或委
托单位的要求，在确保真实的前提下，有相关依据凭证即可报销，不受
公务卡结算限制。



政策要点

❖ 3.赋予科研⼈员更⼤⾃主权——《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德院政字
[2018]32号）、《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
字〔2019〕25号）、《德州学院关于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
（德院政字〔2019〕48号）

❖ （3）改进科研项⽬资⾦收⽀管理

❖ ⑤扩⼤横向经费开支标准。在实事求是、精简⾼效、厉⾏节约的原则
下，横向经费中开⽀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可凭票据实报销。



政策要点

❖ 3.赋予科研⼈员更⼤⾃主权——《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德院政字[2018]32
号）、《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字〔2019〕25
号）、《德州学院关于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德院政字〔2019〕48
号）

❖ （3）改进科研项⽬资⾦收⽀管理

❖ ⑥简化横向经费管理。横向科研经费按照委托⽅要求或合同约定管理使⽤，没
有明确要求和合同约定的，按照《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执⾏。其中，
在横向科研经费到账后，项⽬负责⼈可提取到账经费的20%⽤于课题组成员的
前期绩效津贴，结余经费的90%归项⽬组所有，作为绩效⽀出⼀次性发放。



政策要点

❖ 3.赋予科研⼈员更⼤⾃主权——《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德院政字
[2018]32号）、《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字
〔2019〕25号）、《德州学院关于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德院政
字〔2019〕48号）

❖ （3）改进科研项⽬资⾦收⽀管理

❖ ⑦难以取得发票的情况。科研活动中涉及野外考察、⼼理测试等各类⽆法取
得票据的情况或者外国专家、讲课、培训、差旅等费⽤，由项⽬负责⼈在确
保真实性的前提下，据实写明过程及⽆法取得票据的原因并签字，即可据实
报销。



政策要点
❖ 3.赋予科研⼈员更⼤⾃主权——《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德院政字[2018]32号）、《德
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字〔2019〕25号）、《德州学院关于
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德院政字〔2019〕48号）

❖ （4）增强科研项⽬政府采购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 以下情况所需购买仪器设备（耗材、备件等）、服务及⼯程，可采⽤特事特办、随到随
办的采购⽅式，由课题组⾃⾏采购：

❖ ①当年获批的科研项目所需购买仪器设备（耗材、备件等）、服务以及⼯程；②“泰
⼭学者”、“天衢英才”所需购买仪器设备（耗材、备件等）、服务以及⼯程；③当年
新引进的博⼠所需购买仪器设备（耗材、备件等）、服务以及⼯程；④更新快的仪
器设备；⑤其他科研急需的情况。



政策要点

❖ 3.赋予科研⼈员更⼤⾃主权——《德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德院政字
[2018]32号）、《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
字〔2019〕25号）、《德州学院关于赋予科研⼈员更⼤⾃主权的有关规定》
（德院政字〔2019〕48号）

❖ （5）⿎励科研⼈员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 科研⼈员利⽤科研经费出国（境）参加学术会议及合作研究等科研活
动，不限制出国（境）批次，出访时间按照科研⼯作实际需要确定。



政策要点

❖ 4.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德州学院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暂⾏办法》（德院政字
[2017]71号）

❖ 科技成果转让转化所得净收益按如下⽐例⼀次性现⾦分配：成果完成⼈占
90%，学校占10%。

❖ 对科技成果形成的股权，成果研发⼈员和为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员
的股权份额不低于50%，不⾼于70%。



政策要点

❖ 5.其他政策——《德州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资助管理办法》（德院政科字[2016]5
号）

❖ 在指定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译著除进⾏奖励外，还提供⼀定的出版基⾦：

❖ 经2名校外同⾏专家匿名评审，评审结果为AA的，每项资助2.5万元；评审
结果为AB的，每项资助2万元；评审结果为AC或者BB的，每项资助1万元。

❖ 已参加国家社科基⾦后期资助等国家级科研项⽬申报未获批但获我校出版基
⾦资助者获得资助者，另外增加资助0.5万元。



政策要点

❖ 5.其他政策——《德州学院科研⼯作折合教学⼯作量暂⾏办法》（德院校办字
〔2019〕14号）

❖ 为进⼀步调动我校教师从事科研⼯作的积极性，科研⽴项、科研成果、科
研获奖均可折合为⼀定的理论教学⼯作量，如：国家重点项⽬—500学时/
项、A1类论⽂—400学时/篇、国家级奖励—1000课时/项……

❖ 说明：已折合教学⼯作量的科研⼯作仍按有关科研政策进⾏奖励、配套
等，但不再计算科研得分，不享受相应的教学⼯作量绩效。



政策要点

❖ 5.其他政策——《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
字[2019]25号）

❖ （1）遴选学科带头⼈和学术带头⼈时，校学术委员会不再进⾏审议

❖ 遴选程序：

❖ 个⼈申请→院部学术委员会评议推荐→科研处备案→校学科建设与科研专
门委员会资格审查→公⽰→校长办公会审批→聘任



政策要点

❖ 5.其他政策——《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
字[2019]25号）

❖ （2）简化学科建设经费使⽤程序

❖ 学科建设经费⽀出由⽅向（项⽬）负责⼈和学科负责⼈签批报销。



政策要点

❖ 5.其他政策——《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
字[2019]25号）

❖ （3）简化学术报告（会议）流程

❖ ⾃然科学类：学术报告由本单位审批，学术会议实⾏会前备案制度。

❖ ⼈⽂社科类：⼀会⼀审

❖ 流程：智慧校园→举办⼈⽂社科类报告（会议）申请表→所在单位党总⽀
审批→科研处审批→宣传部审批



政策要点
❖ 5.其他政策——《德州学院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制度有关内容的通知》（德院政字[2019]25号）

❖ （4）加强学术报告（会议）宣传

❖ ⽹上预报制度：撰写学术预告，包括：报告（会议）题⽬、时间、地点、报告⼈及简介、主办
单位、审核⼈、联系⼈及联系⽅式等，以Word⽂档形式发送⾄邮箱：dzxykyccgk@163.com。

❖ 制作张贴海报：

❖ 新闻稿与活动照⽚：报宣传部和科研处

地点 尺⼨（cm） 版式

西区天桥东侧 138×79 横版

西区四餐东（学⽣公寓南） 116×170 竖版

东区25号学⽣公寓前 116×170 竖版

东区博⽂楼东门⼤厅 80×160 竖版



政策要点
❖ 6.坚决维护学术道德——《德州学院学术道德规范》（德院字[2011]9号）、《德州学院预防与
处理学术不端⾏为实施细则》（德院政科字〔2016〕4号）

❖ 学术研究及相关活动中有下列⾏为之⼀的，应当认定为构成学术不端⾏为：

（1）剽窃、抄袭、侵占他⼈学术成果。 
（2）篡改他⼈研究成果。 
（3）伪造科研数据、资料、⽂献、注释，或者捏造

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 
（4）未参加研究或创作⽽在研究成果、学术论⽂上

署名，未经他⼈许可⽽不当使用他⼈署名，虚假合同
者共同署名，或者多⼈共同完成研究⽽在成果中未注
明他⼈⼯作、贡献；其他违反论⽂署名规范的⾏为。 

（5）在申报课题、成果、奖励和职务评审评定、申
请学位等过程中提供虚假学术信息。 

（6）买卖论⽂、由他⼈代写或者为他⼈代写论⽂。 

（7）⼀稿多投或重复发表研究成果。 
（8）为达到发表论⽂、出版著作、提升职称等目的

⽽⾏贿；利用自身的学术地位、学术评议及评审权
⼒，索取或收受他⼈礼物或其他不正当利益。 

（9）委托第三⽅代为撰写、修改、投稿论⽂；提供
虚假同⾏评审⼈信息。 

（10）教师代学⽣撰写论⽂、设计专利。 
（11）发表论⽂、出版专著时不当使用课题编号。 
（12）其他根据⾼等学校或者有关学术组织、相关科

研管理机构制定的规则，属于学术不端的⾏为。



政策要点
❖ 6.坚决维护学术道德——《德州学院学术道德规范》（德院字[2011]9号）、
《德州学院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为实施细则》（德院政科字〔2016〕4号）

❖ 有学术不端⾏为且有下列情形之⼀的， 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1）造成恶劣影响的。 
（2）存在利益输送或者利益交换的。 
（3）对举报⼈进⾏打击报复的。 
（4）有组织实施学术不端⾏为的。 

（5）多次实施学术不端⾏为的。 
（6）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

的。



政策要点
❖ 6.坚决维护学术道德——《德州学院学术道德规范》（德院字[2011]9号）、
《德州学院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为实施细则》（德院政科字〔2016〕4号）

❖ 根据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的认定结论和处理建议，结合⾏为性质和情节轻
重，对学术不端⾏为责任⼈可作出如下处理：

（1）通报批评。 
（2）终⽌或者撤销相关的科研项

目，撤销学术奖励、荣誉称号，并
在⼀定期限内取消申请资格。 

（3）警告、记过。 

（4）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撤
销专业技术职务或⾏政职务。 

（5）开除或解聘。 
（6）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

他处理措施。



横向课题⽴项流程

❖ 1.与委托⽅共同起草《横向课题合同书》（可参考科研处⽹站下载专区中的模板）；

❖ 2.登录智慧校园，填写《经济合同审签程序表》；

❖ 3.院部负责⼈审批—科研处审批—法律顾问审批—分管校领导审批；

❖ 4.加盖双⽅财务专⽤章；

❖ 5.通知委托⽅拨款，并到校财务处办理《到账通知》；

❖ 6.持《到账通知》、《横向课题合同书》等到科研处（厚德楼1212）办理⽴项；

❖ 7.登录个⼈财务系统，查询经费编号等。



谢谢！
联系⽅式：
    办公室：厚德楼1211 
    电话：8987838 
    ⼿机（微信）：15275709217 
    Email：l_zhxuan@163.com


